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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8月19日讯（记者林文
泉实习生李彤颖）日常生活中，人们很

容易买到一些“傍名牌”的商品，发现真

相后让人很是无奈，但你有听说私募公

司也“傍名牌”的吗？近日，海南自由贸

易港知识产权法院公布一宗不正当竞争

纠纷案件，海南某私募公司使用具有一

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商标进行宣传，导

致相关公众混淆误认，法院判其更改公

司名字，并赔偿100万元。

私募公司“傍名牌”被正主起诉

某管理公司拥有“景林”注册商标专

用权，其许可上海某资产公司、上海某股

权公司、某资本公司使用“景林”注册商

标。上海某资产公司等在基金投资行业

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曾荣获诸多

奖项与荣誉。

某管理公司认为，海南某私募公司

的企业名称里含有“景林”字样，经营范

围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并与一家青岛

上市公司共同投资设立私募基金产品。

此事经过媒体的宣传报道，导致公众误

认为海南某私募公司与上海某资产公司

等具有特定联系。

某管理公司等以海南某私募公司的

上述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为由提起诉

讼，请求海南某私募公司停止侵权行为、

在《证券日报》发表声明消除影响、变更

企业名称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

200余万元。

私募公司被判改名赔偿100万

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经审

理认为，涉及注册商标与企业名称之间、

企业名称与企业名称之间的纠纷，应当

按照诚实信用、维护公平竞争和保护在

先权利等原则依法处理。

“景林”注册商标经过上海某资产公

司等的长期使用，在相应市场领域和相

关公众认知中，与相关公司形成了显著、

稳定的对应关系。海南某私募公司与上

海某资产公司等同属私募基金行业，未

经许可将“景林”作为企业字号主体部分

进行登记和使用，主观上具有攀附已具

较高知名度的“景林”商标和相关公司商

誉的目的，客观上已经导致相关公众的

混淆误认。海南某私募公司的行为已经

构成不正当竞争。

日前，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

院作出判决：海南某私募公司立即变更

公司名称，变更后的公司名称中不得包

含有“景林”等文字，在《证券日报》刊登

声明以消除因本案所涉不正当竞争行为

造成的不良影响，赔偿某管理公司等经

济损失100万元。宣判后，双方当事人

均未提出上诉。

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提

醒，企业应诚实守信，不得随意“借梯

登高”，使用他人注册商标和有影响力

的企业字号，损害其他企业合法权益。

企业在发展中更应重视商誉，做好企业

合规审查，共同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南国都市报8月 19日讯（记者
林文泉实习生李彤颖）近日，男子阿

强和女友阿珍（均为化名）因情感琐

事引发纠纷，阿强用锐器捅伤阿珍大

腿，澄迈法院依法判决阿强赔偿阿珍

11万元。

阿珍与阿强之间因情感琐事引

发纠纷，阿强随后前往阿珍住处，试

图沟通解决双方矛盾。在此过程中，

双方情绪失控，争执愈发激烈。冲动

之下，阿强在阿珍居所附近拾得一块

铁质锐器，向阿珍大腿部位捅刺。

经公安机关委托专业机构进行

伤情鉴定，确认阿珍所受伤害构成轻

微伤，公安机关依法对阿强作出了行

政拘留10日，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

决定。

阿珍因受伤被紧急送往医院接

受治疗，事发4日后，阿珍因伤引发左

下肢静脉血栓等并发症，再次住院治

疗18天，产生较高医疗费用。阿珍遂

向法院起诉，要求阿强赔偿包括医疗

费用、营养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

费、误工费及交通费等在内的多项经

济损失，总计14万余元。

审理过程中，阿珍表示自己下肢

静脉血栓也系阿强捅刺造成，承办法

官对于阿珍所主张的各项赔偿费用，

依据双方提交的证据材料进行逐一

认定。通过审查阿珍提供的医疗票

据、病历记录以及相关的诊断证明

等，确认其因阿强的伤害行为而产生

的初次治疗费用，以及后续引发血栓

等并发症再次入院治疗所产生的费

用，均与本次伤害事件存在直接的因

果关系。

阿强辩称部分后续医疗费用的

产生可能存在其他因素，但未能提供

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

最终，澄迈法院判决阿强向阿珍

支付医疗费、营养费、护理费、误工费

等共计11万余元；对于阿珍超出合理

诉求的部分，法院不予支持。

法院提醒：应当用合理方
式化解纠纷

澄迈法院提醒群众，生活中与他

人发生矛盾时，若一时冲动感情用

事，采取伤害他人的方式解决问题，

那么将会像本案中的“阿强”一样，触

及法律底线，轻则承担相应的民事赔

偿责任，重则可能承担相应的刑事责

任。希望广大群众与他人产生纠纷

时，通过合理、缓和的方式来解决矛

盾，以免因小失大，悔不当初。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

条明确规定：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

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

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

第一千零三条明确规定：自然人

享有身体权。自然人的身体完整和

行动自由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

者个人不得侵害他人的身体权。

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则明确规

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

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

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

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

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

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

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探案说法打架前签订免责书
真能免责吗？

情侣感情不和翻脸

男子捡拾锐器捅伤女友
法院判赔11万元

海南一家私募公司“傍名牌”

法院判了：赔100万！

南国都市报8月19日讯（记者 林
文泉实习生李彤颖）打架前，双方先签

订免责书，事后将人打伤了，是否还要承

担法律责任呢？海口市人民检察院发布

的一则案例告诉大家，此种情况打伤人，

不仅被判刑，还要赔偿医疗费等费用。

工头让工人搬出宿舍
引发口头争执

被告人王某某是海口一工地的包工

头，曾是他手下工人的被害人洪某某和

李某某等四人因想辞职，便来到王某某

的工地宿舍要求其结清工资。王某某将

四人的工资共计4998元，通过微信转给

了李某某。

“我把钱给到他们四个人以后，觉得

他们既然都不想跟我干活了，我也结清

了工资，便要求他们立刻从工地宿舍搬

出去。”王某某供述。

洪某某和李某某等四人觉得当时天

色已晚，对于王某某提出立刻搬离宿

舍的要求甚是不满，加之之前讨薪过

程中发生的一些不悦，双方就此发生

口头争执。

双方签署打架免责声明书
一工人被工头砍伤

口头争执过程中，双方的情绪越

来越激动，很快就升级为打架斗殴的

局面。被告人王某某想到打架伤人，

会给自己和工地带来麻烦，便想到一

个“好点子”，他提议说，“既然要打架，

我们就签一个声明书，打架出了问题

就自己承担责任。”

被害人李某某、洪某某俩人都表

示同意，然后三个人就来到被告人王

某某的宿舍，当即写了一份“免责声明

书”，声明书的内容大概为：王某某三

人打架的行为造成的后果自己担责，

和工地及其他人无关。王某某三人很

快签字并按手印。

出门后，李某某、洪某某担心穿拖

鞋打不过王某某，便决定回宿舍先换

鞋。此时，王某某紧跟其后，手上还拿

着刀追出来，李某某、洪某某见状便跑

出工地。跑出一段后，当发现自己与

王某某拉开距离，以为王某某不会再

追上来，李某某、洪某某放松警惕，脚

步也慢下来。

王某某看到洪某某跑步慢下来，

快速冲过马路，跨到对方身上，用刀砍

伤洪某某的左手手腕、右手手腕、大拇

指和背部。

看到被害人洪某某倒在血泊中逐

渐失去意识，王某某意识到事态的严

重性，便掏出手机拨打120。警察到达

现场后，王某某主动投案自首。

工头获刑三年被判赔8.6万元

洪某某被砍伤后，经司法机关认

定为身体二级重伤。经海口市琼山区

人民检察院指控，海口市琼山区人民

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王某某有期徒

刑3年9个月，并赔偿被害人医疗费、误

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

费、交通费、住宿费，共计86377.04元。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王某某不服，

提出上诉。2022年10月26日，海口市

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查

阅案卷，核实证据，讯问上诉人，听取

检察官意见，采纳被告人案发后有主

动自首情节，改判王某某有期徒刑三

年，维持原判中附带民事赔偿的判决。

海口市人民检察院提醒广大群

众，故意殴打、伤害他人，轻则会受到

治安管理处罚，重则需要承担刑事责

任，当与他人发生冲突时，应尽量保

持冷静和理智，以平和方式进行沟通

解决，或寻求法律武器依法维权，莫

要一时冲动，付诸暴力，害人害己，

铸成大错。

新华社发


